附件二：
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毕业生档案留校暂存申请表
	姓名
	
	学号
	
	学院
	

	户籍地址
	

	联系电话
	本人
手机
	
	父母
手机
	

	
	
	
	
	

	身份证号
	

	毕业时间
	

	档案暂存期限
	毕业后2年。    年    月至     年     月

	申请档案暂存理由
	




毕业生签名：

年    月     日


	辅导员意见
	


签名：

年    月    日

	学院意见
	签名：
（盖公章）
年    月    日



说明：
1. 档案暂存不等于档案永久留校保管。
2. 暂存期间，毕业生可凭报到证、调档函等调档意向材料到校综合档案室办理档案转递手续。
3．暂存期满，毕业生应主动联系档案室并提供调档意向材料，未提供者，学校将分批将档案寄回生源地主管单位。
特别提示：申请档案暂存应谨慎。因毕业生申请档案暂存，造成未能按照档案接收单位的要求及时寄送档案影响就业、办理劳动手册等事宜，其后果由毕业生本人承担。

